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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通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1.1.1 适用范围 
1.1.1.1 本指南规定了用钢夹层板构造的船舶结构的评估标准，CCS《钢质海船入级规

范》（以下简称《钢规》）的其他相关要求同时适用。 
1.1.1.2 本指南适用于全部或部分使用钢夹层板结构的通常结构型式、尺度比和航速的

常规单体船。 
1.1.1.3 本指南包含了对新建结构和用于现有船的覆盖结构的要求。覆盖结构只适用

于减薄后钢板的测量厚度等于或大于原来规定板厚的 50％的钢板。 
1.1.2 特殊要求 
1.1.2.1 以下几类构件或部位应用钢夹层板时应予特别考虑： 
（1）某些强力构件，如：甲板强横梁、甲板纵桁、甲板边板、舷侧顶列板、双层底

实肋板和桁材等； 
（2）形状不规则的区域，如：首尖舱、尾尖舱结构等； 
（3）直接接触或有可能接触油、有机溶剂的结构或部位，如：油船的舱壁和内底板、

油船的甲板、LNG 船的上甲板。 
1.1.2.2 当船体的任何部分结构属新型设计，在使用前和使用期间应进行专门的试验和

检验。 
1.1.3 定义与术语 
1.1.3.1 本指南涉及的定义和术语，除另有说明外，以本节的定义为准。 
（1）主要构件：是支撑钢夹层板的构件，典型的有： 

① 甲板结构——甲板强横梁和甲板纵桁； 
② 舷侧结构——强肋骨和舷侧纵桁； 
③ 舱壁结构——垂直桁和水平桁； 
④ 单层底和双层底结构——实肋板和桁材。 

（2）船首区域：是指船中 0.4L 以前的所有结构。 
（3）船尾区域：是指船中 0.4L 以后的所有结构。 
（4）覆盖层或覆盖结构：是指用芯材和新的钢顶板按照第 3 章和第 4 章要求覆盖到

原有钢板上的结构。 
（5）设计机构：是指提供设计和结构图纸的机构。 
（6）钢夹层板：是由两层钢板及中间的高分子芯材组成的三层结构的复合材料。具

体结构见图 1.1.3.1。 
 

 
 

图 1.1.3.1 钢夹层板尺寸定义 
 
（7）底板：钢夹层板中用于与船体主要结构件连接的一侧的钢板。 
（8）顶板：钢夹层板中底板另一侧的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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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芯材：通过灌注封闭于底板和顶板之间的直接与钢表面接触的一层高分子材料

或高分子增强材料。 
（10）灌注寿命：两种原材料混合并搅拌，其从开始搅拌到固化的时间。 

（11）空腔：由底板、顶板和边界条围成的空间。  
（12）板格：主要结构件围成的的钢夹层板。                                             
（13）垫块：固定在底板上的方形或圆形的钢或高分子材料，用于保持底板和顶板间

的距离． 
（14）边界条：与底板直接连接形成灌注空腔壁的条形钢板。 
1.1.3.2 除另有说明外，本指南所使用的符号如下： 
a 为板格长边的长度，mm 
b 为格短边的宽度，mm 
d 为顶底板中心线间的距离。d＝0.5（t1＋t2）＋tc，mm， 
D 为钢夹层板的弯曲刚度。D =Ef t1 t2 d 2 /( t1 ＋t2) ，N mm 
Ef  为顶板和底板的弹性模量，N/mm2 

Gc 为芯材的最小设计剪切模数，N/mm2 
t1 为顶板厚度，mm 
t2 为底板厚度，mm 
ta1 为顶板腐蚀裕量，mm 
ta2 为底板腐蚀裕量，mm 
tc 为芯材厚度，mm 
ν  为泊松比。ν =0.3 
1.1.4 入级符号与附加标志 
1.1.4.1 海船的入级符号与附加标志的说明见《钢规》第 1 篇第 2 章第 3 节。 
1.1.4.2 对同时符合本指南规定和《钢规》相关要求的海船， CCS 将增授附加标志

Sandwich Construction（pt），如：★CSA , Bulk Carrier, Sandwich Construction(pt)。在

修船中采用覆盖结构的情况下，如船东申请时，可授予该附加标志。 
1.1.4.3 附加标志 Sandwich Construction（pt）表示部分使用钢夹层板建造的船舶。钢

夹层板使用的确切位置和范围应包括在所有结构图上。 
 

第 2 节 构造 
1.2.1 一般要求 
1.2.1.1 本节分别描述了新建结构和覆盖结构的基本结构构造。 
1.2.1.2 钢夹层板应由主要构件作基本支撑。 
1.2.1.3 本节的要求不排除为了维持适当的夹层结构板格边长比而装配桁材、横框架

和肋板。 
1.2.1.4 钢夹层板一般应安装温控减压塞。其尺寸、数量和位置应保证不影响钢夹层

板结构的使用性能。 
1.2.2 新建结构 
1.2.2.1 新建结构的基本结构构造如图 1.2.2.1 所示。 
1.2.2.2 新建结构主要由下列构件组成： 
（1）顶板 
（2）底板 
（3）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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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起支撑作用的主要构件 
（5）焊在底板上的边界条，构成灌注空腔的边缘 
（6）安装在钢板上的温控减压塞 
 

 
 
 

图 1.2.2.1 典型钢夹层板新建结构布置示意图（不按比例） 
 
 
1.2.3 覆盖结构 
1.2.3.1 覆盖结构的基本结构构造如图 1.2.3.1 所示。 
1.2.3.2 覆盖结构主要由下列构件组成： 
（1）新顶板（成为新的磨损表面） 
（2）芯材 
（3）原有钢板（包括主要构件及其附连其上扶强材） 
（4）焊在原有钢板上的平直边界条（其尺寸和数量取决于空腔尺寸而不必安装在每

一支撑结构上） 
（5）安装在钢板上的温控减压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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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1 典型钢夹层板覆盖结构布置示意图（不按比例） 
 

1.2.4 电气连续性 
1.3.4.1 为了防止接地不良而发生电击，应采取措施保证船舶金属结构的电气连续性。

如果需要，可用横截面不小于 16mm2 专用导线把钢夹层板和结构件的金属部分有效

地接地至船壳。 
 

第 3 节 图纸资料 
1.3.1 一般要求 
1.3.1.1 为评估总体设计，应提交充分详细的设计图，内容应包括：所有板厚、扶强材

尺寸和间距、肋板的布置和连接。在适当的地方应清楚地表示腐蚀极限的允许值或业

主的额外增量。焊接、装配布置和公差范围也应提交，且可以以小册子的形式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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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除了按《钢规》第 2 篇对适用船型相关的常规要求外，还应提供 1.3.1.3----1.3.1.4
所列的设计图和资料（如适用）。 
1.3.1.3 应提交包括下列项目的图纸： 
（1）注明钢夹层板技术条件的图纸（包括顶板、底板和芯材的厚度）； 
（2）钢夹层板使用的确切范围和部位的相关图纸（若部分使用钢夹层板结构）； 
（3）空腔划分和细节； 
（4）与常规钢结构连接的细节（如有应用）； 
（5）与舱壁等主要结构件连接的细节； 
（6）建造工艺文件； 
（7）与重量和工作载荷信息相关的设备、支撑和底座等的布置； 
（8）钢夹层板结构及主要支撑构件计算书。 
1.3.1.4 对覆盖结构，除 1.3.1.3 外还应提交以下的附加资料： 
（1）原钢板的厚度测量报告。 
（2）覆盖层尺寸――新顶板和芯材的厚度。 
（3）空腔布置细节。 
（4）与原结构连接的细节。 
（5）对原认可结构图纸的任何改进和改变后的图纸。 
1.3.1.5 建造工艺文件应包括： 
（1）新/旧钢板表面预处理要求（包括表面粗糙度和清洁度要求）。 
（2）垫块和边界条的布置。 
（3）板格临时固定系统布置。 
（4）芯材准备和灌注前原材料检查方法和要求 
（5）施工设备种类、型号、特征参数及安装和校准程序。 
（6）空腔准备，及其密封性和湿度检测方法。 
（7）灌注、固化及后处理工艺。 
（8）避免焊接热输入影响的措施。 
（9）检查要求和依据。 
（10）容许的最大空隙尺寸。 
（11）返修工艺。 
（12）温控减压塞安装的尺寸、数量和位置。 
1.3.2 直接计算书 
1.3.2.1 下列情况应进行直接计算： 
（1）本指南有专门要求时； 
（2）新型的结构形式； 
（3）结构布置和尺寸在本指南规定以外。 
1.3.2.2 直接计算根据 CCS 指南提供的方法，并提供所需的信息。 
1.3.2.3 采用直接计算时一般应提交以下信息： 
（1）结构模型的描述。 
（2）包括材料特性和边界条件等分析参数的说明。 
（3）装载工况和载荷添加的方式。 
（4）计算结果的完整说明，必要时提供具体算例。 
1.3.2.4 用于有限元计算程序的大量输入输出数据不必提交。 
1.3.3 应提交芯材认可资料（详见第 2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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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材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2.1 .1 一般要求 
2.1.1.1 用于建造或修理已经或准备入 CCS 级（或由 CCS 发证）的船舶，其制造钢夹

层板的原材料应按本指南进行制造、试验和检验。 
2.1.1.2 用于形成钢夹层板的边界条及板材等金属材料应符合《材料与焊接规范》中第

1 篇金属材料的相关要求。 
2.1.1.3 芯材及用于制造芯材的原材料应按本章要求进行应用、试验和验收。 
2.1.1.4 钢夹层板制造厂应在建造前向 CCS 提交如下资料： 
（1） 材料技术条件和公差范围。 
（2） 使用原材料清单及其供应商。 
（3） 芯材制造方法和场所。 
（4） 钢夹层板制造厂或分承包商按设计技术条件生产芯材能力的证明。 
2.1.1.5 钢夹层板制造厂有责任确保在建造开始前原材料及其组成符合适当的技术条

件的要求。 
 

第 2 节 原材料 
2.2.1 一般要求 
2.2.1.1 本节对用于制造芯材的原材料作出规定。 
2.2.1.2 原材料制造厂应当具有良好的生产条件和质量保证体系，以保证产品质量的稳

定。 
2.2.1.3 原材料制造厂应向钢夹层板制造厂提交原材料的产品说明（TDS）、使用说明

及芯材的主要成分说明，并提供每批原材料含有 2.2.2 检验项目的产品合格证。 
2.2.2 原材料试验要求 
2.2.2.1 制造芯材用的多元醇应按表 2.2.2.1 进行粘度、水含量和羟值的测定，测定的

值应填入产品合格证。 
 
                      多元醇检验项目和标准                   表 2.2.2.1 

检验项目 标准 

羟值 DIN 53240 

粘度（25℃） DIN 53018 

水含量 ISO 14897 

2.2.2.2 制造芯材用的异氰酸酯应按表 2.2.2.2 进行粘度、异氰酸酯值的测定，测定的

值应填入产品合格证。 
 
异氰酸酯检验项目及标准               表 2.2.2.2 

检验项目 标准 

粘度（25℃） DIN 53018 

异氰酸酯值 DIN EN ISO 14896 

 
                            

第 3 节 芯材 

2.3.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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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本节对用于钢夹层板的芯材作出相关规定。 
2.3.1.2 钢夹层板制造厂应提供其具备钢夹层板生产和试验所需的设备和能力的证

明。 
2.3.1.3 钢夹层板制造厂应保存每批所接受的原材料的制造厂出具的检验结果及钢夹

层板制造厂的实际检测结果，如验船师认为有必要，则 CCS 可以在任何时候选取原

材料的样本送独立机构进行检测，该检测结果应满足技术条件的要求。 

2.3.1.4 本节为基于目前的芯材工艺所使用的原材料所作规定，如今后采用不同工艺使

用不同的原材料，应以原材料生产厂的推荐与说明为准。 
2.3.2 检验项目 
2.3.2.1 每批原材料进厂后应进行 2.2.2 所要求项目的检验。 
2.3.2.2 钢夹层板制造厂应对复验合格的原材料取样制作芯材试样，进行下列项目测

试： 
（1）密度； 

（2）硬度； 

（3）剪切模量； 

（4）抗拉强度； 

（5）延伸率； 

（6）粘合面剪切强度。 

（7）灌注寿命试验 

2.3.3 检验方法 

2.3.3.1 灌注寿命试验应按下述要求进行： 

（1）将多元醇和异氰酸酯恒温到 25℃，称取 100g 多元醇并按照原材料生产商推荐

的配比称取相应重量的异氰酸酯加入一次性杯子中，用直径为 60mm 的搅拌器在

1500rpm 条件下搅拌 10s。 

（2）将其倒入 0.5l 的玻璃烧杯中，用粘度计测定其从开始搅拌到其粘度到达原材料

生产厂规定的粘度时的时间。 

2.3.3.2 固化后芯材性能试验应按下述要求进行： 

（1）在室温（23±5℃）下用灌注设备将混合的原材料灌注到一个不小于 50cm×50cm

×5cm 的模具中固化至少 24h，得到一块芯材板材。 

（2）从该板材的中间部位取样进行抗拉强度及延伸率、剪切模量、硬度、密度试验。 

2.3.3.3 结合面剪切强度应按下述要求进行： 

（1）试验前应先对试验用钢块进行表面处理，采用喷砂或喷丸的方式将表面处理为

Sa2.5 级。喷砂形成的表面粗糙度大于喷丸，若用喷砂处理方式，则应采用钢砂（洛

氏硬度> 62）或刚玉作为磨料，在 0.6-0.7MPa 压力下做喷砂处理，其粗糙度应至少达

到 60μm。 
（2）在室温下手工混合两种原材料，浇入由两块钢块形成的模具中，固化 24h 后，

取出样块进行测试。 
2.3.4 检验衡准及标准 

2.3.4.1 原材料的检验标准见表 2.2.2.1 及表 2.2.2.2，衡准值以厂商推荐为准。 

2.3.4.2 芯材试验应取三个试样进行试验，芯材试验验收的衡准及采用标准列于表

2.3.4.2。此外，如果一个结果的偏差超过平均值两个以上标准差时，则该结果不计入，

再取一个试样进行试验，如三个试样都不合格，则该批次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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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衡准及标准                    表 2.3.4.2 
试验 标准 标准值 

灌注寿命 CCS 认可的试验方法 360-450s 

密度 ISO 845 ≥1000kg/m
3
  （室温）

硬度 GB/T 2411或DIN 53505 肖氏 D ≥ 65  （室温）

剪切模量 扭摆法试验（1Hz） 

-20～+80℃ 

DIN EN ISO 6721-2 或

ASTM test E 1356 

G≥312-2.4T(℃) 

抗拉强度 GB/T 1040 或 ISO527 或 

ASTM D412 

≥20MPa   室温 

≥5MPa    +80℃ 

延伸率 GB/T 1040 或 ISO 527 或

ASTM D412 

Min.10%    -20℃ 

Min.20%    室温 

粘合面剪切强度 ASTM D429 ≥2.7MPa (喷丸处理) 

≥4MPa  (喷砂处理) 

室温（23±5℃） 

 

2.3.5 材料贮存 

2.3.5.1 对外来原材料的储存，应遵循以下原则： 
（1）应了解每种化学品发生燃烧或爆炸等事故时的应急处理措施。 
（2）应对所有原材料分批，且每一批次应贴上相应标签。 
（3）应检验每一批次原材料其批号是否统一；外观质量和有效期是否符合要求。 
（4）钢夹层板制造厂应将原材料按照原材料生产厂的指导储存并按照保质期的不同

系统而连续地使用。 
（5）对于过期批次的原材料，除非从原材料生产厂获得新的确认证书并预先得到 CCS

同意才可使用。 

2.3.5.2 原材料在使用前应置于带搅拌装置的容器中，容器的温度应保持在生产厂推

荐的温度下，如果该温度高于环境温度，应使用合适的校准过的温度测量装置以保持

温度。 
 

第 4 节 芯材型式试验 

2.4.1 一般要求 

2.4.1.1 芯材应由认可的制造厂生产。 
2.4.1.2 芯材的型式试验应按CCS《材料与焊接规范》中第0篇3.2.4的要求进行。 

2.4.1.3 型式试验一般应在验船师在场下按照CCS 承认的标准对有关产品性能进行试

验。 

2.4.1.4 型式试验的样品，应在验船师在场的情况下由验船师指定进行抽样，样品应

具有代表性并予以专门标识。如需要制备试样，试样的制备和标识以及标识转移，应

在验船师在场下进行。试验之前，验船师应检查试验的符合性，并验证标识情况。 

2.4.1.5 如果要求的试验在CCS 认可或承认的独立的实验室进行，其试验结果可以考

虑接受，必要时，CCS 可要求重新做试验。型式试验部分或所有项目，可以在制造厂

提供的试验条件下进行，但其试验条件应经CCS 确认具有相应的试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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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型式试验  

2.4.2.1 在进行型式试验之前，CCS 与申请方应协商确定认可产品型式试验大纲。型式

试验大纲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申请认可产品的品种、规格。 

（2）型式试验的项目及采用标准、规范。 

（3）取样位置、示意图及取样说明。 

（4）试验地点及实验室所具备的资质（如分包，应说明分包方的资质及分包约定情

况）。 

（5）试验机构名称。 

2.4.2.2 芯材型式认可试验应至少包括以下项目： 

（1）芯材的物理性能测试 

①密度 

②硬度 

③拉伸强度及其延伸率 

④压缩强度 

⑤剪切模量 

⑥结合面剪切强度 

⑦拉伸冲击试验（－80℃～＋80℃） 

（2）芯材的耐海水，化学品测试 

①海水及化学品浸泡后的物理性能测试及芯材与钢板的结合面剪切强度测试。 

②海水及化学品浸泡后的膨胀率。 

注：项目(1)的试验应在验船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项目（2）的试验可由制造厂

向CCS提交试验报告。 

2.4.2.3 型式试验结束后，试验机构应编制试验报告，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如下信息： 

（1）产品的型号、规格和标识； 

（2）试验技术要求； 

（3）试验设备和测量仪器的规格(包括识别编号和上次的校准日期)； 

（4）各项试验的环境条件； 

（5）试验日期和地点； 

（6）试验结果。 

2.4.2.4 试验报告应由试验机构的责任人员和参加试验的验船师签署。当验船师未参

加试验时，应对试验报告进行确认。 
 

第 3 章 建造工艺 
第 1 节 一般规定 

3.1.1 适用范围 
3.1.1.1 本章适用于新建结构或覆盖结构钢夹层板的现场制造、试验和检验。 
3.1.1.2 预制钢夹层板可参照应用。 
3.1.2 一般要求 
3.1.2.1 使用的材料应符合第 2 章的要求。 
3.1.2.2 使用的灌注设备应按制造厂说明书的要求进行维护。对带仪表的混合设备应

进行每班一次校准。 
3.1.2.3 灌注芯材的操作人员应接受相关培训并具有相关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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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4 应按 CCS 批准的建造工艺文件进行施工。 
3.1.2.5 工作场地应避免雨水和潮气的影响。 
3.1.2.6 对所有环境条件、灌注数据和检测结果进行记录和保存。 
3.1.2.7 如多元醇开封后没有用完，则使用后应马上封闭容器。再次使用时应进行含

水量试验并满足原材料生产厂的技术要求。 
3.1.3 施工工艺步骤 
3.1.3.1 用本指南规定的原材料制造钢夹层板时应按以下步骤进行： 
（1）表面处理：除去顶板和底板表面的油漆和铁锈，并达到要求的表面粗糙度和清

洁度。 
（2）准备边界：平直的钢条通过焊接或粘结固定在底板上形成空腔，其厚度与芯材

厚度相同。 
（3）放置垫块：将金属或高分子材质的垫块安装到底板上，以保证合适的芯材厚度。 
（4）顶板的就位和连接：顶板与边界条间焊接，以形成气密空腔。 
（5）安装临时固定系统：将临时固定系统安装在顶板上，以防止芯材灌注和固化时

产生的压力引起顶板变形。 
（6）灌注前腔体的准备：灌注孔和排气孔的设置，灌注头和过流漏斗安装就位，对

气密性和湿度进行测量。 
（7）灌注芯材：在一定条件下混合和灌注芯材。 
（8）除去临时固定系统：灌注且芯材固化后就可拆除临时固定系统，封闭灌注孔和

排气孔，如果必要安放温控减压塞。 
（9）数据记录和灌注后的检验：包括环境条件和灌注数据记录、空腔检测和粘接不

良的检测和质量保证文件的完成。 
 

第 2 节 施工 
3.2.1 钢板准备 
3.2.1.1 顶板和底板表面应进行喷砂处理，表面应清洁和干燥，没有铁锈、油污和砂

粒。 
3.2.1.2 芯材灌注前钢板粘接表面应达到最小表面粗糙度 60μm，清洁度为 Sa2.5。 
3.2.1.3 一般主要结构焊缝应在空腔形成前完成。这些包括绑扎底座和其他货物固定

装置，以及高负载结构位置，例如起重机机座应直接焊在钢夹层板的主支撑件上。 
3.2.1.4 边界条应以连续角焊缝方式焊在底板上以形成空腔壁，边界条尺寸及公差范

围、焊脚尺寸应在建造工艺文件中说明。边界条上的任何焊缝均应打磨光顺。 
3.2.1.5 在底板上布置与芯材厚度相同的钢或高分子材质垫块，其尺寸、材料和安放

距离应在建造工艺文件中说明。一般用焊接或粘接的方法与底板连接，各向间距约

750mm。 
3.2.1.6 顶板与边界条按设计图规定的方式进行焊接，以形成空腔。 
3.2.1.7 设计的起吊装置应使钢板承受最小的变形和多余载荷，以避免永久变形和对

钢板喷砂表面的损伤。贮存和运输钢板也应参照此原则。 
3.2.1.8 吊马可以焊到顶板或底板的表面上，但起重后应去除，且端部打磨平齐，使

验船师满意。 
3.2.1.9 一般两个邻近空腔之间的焊接应在芯材灌注前完成。 
3.2.2 灌注前空腔准备 
3.2.2.1 在顶板上开灌注孔和排气孔，并安装灌注头和排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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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由钢板和边界条形成的空腔应气密。在芯材灌注前应进行空腔气密性试验，

结果应使验船师满意。具体试验方法参照《钢规》第１篇 4.3.3.2 的规定，但推荐试

验压力为 0.02MPa，并保持约１分钟。任何未通过的焊缝应修补并重新试验． 
3.2.2.3 按建造工艺文件规定的间距将临时固定系统安放在顶板上，并用一定方法（如

夹具、强力磁铁或者门形马和铁楔）将其固定。 
3.2.2.4 灌注前应测量空腔内的空气湿度。将空腔封闭，只留一个进气口与一个出气

口。向进气口中通入压缩空气，测量压缩空气进入空腔和从空腔排出前后的压缩空气

的湿度，如前后湿气含量之差大于 1g 水/kg 压缩空气，则向空腔中通入干燥的热空气，

直至前后湿度差小于 1g 水/kg 空气。 
3.2.3 芯材灌注 
3.2.3.1 当空腔按上述要求确认满意后，将排气阀打开并开始灌注。 
3.2.3.2 灌注过程中，当观察到某一漏斗内溢出的液体已达到此漏斗高度一半时应关

闭此排气阀。 
3.2.3.3 灌注结束后，应将距离灌注头最远的排气阀部分打开，将残留的气体释放。 
3.2.3.4 为使芯材与钢板的粘接良好，灌注后应使用合适的测温仪测量顶板，保证其

温度不低于 50℃且持续 30 分钟。根据环境温度，可以用在灌注前对空腔预热或灌注

后对顶板进行加热并覆盖保温材料的方法保证达到需要的温度。 
3.2.4 灌注后处理 
3.2.4.1 在芯材固化后拆除临时固定系统。当使用门形马时，拆除时应小心，以避免

损伤顶板和内部芯材，并且表面焊缝应磨平。 
3.2.4.2 每个灌注孔和排气孔内应焊一圆形钢板或采取其他等效措施以保持密封。 
3.2.4.3 应按设计文件要求在需要的地方安装温控减压塞。 
 

第 3 节 试验、检验和修补 
3.3.1 性能试验 
3.3.1.1 灌注完成后，被注入的芯材应进行肖氏 D 硬度测定，且应由验船师见证。 
3.3.1.2 试验具体要求为：每块板格取其中的一个漏斗中芯材在 24h 后测定 3 点，其

平均值应符合表 2.3.4.2 要求。 
3.3.2 灌注质量检验 
3.3.2.1 在芯材固化后，应对每块板格进行检验以评估填充质量和检查空隙情况。 
3.3.2.2 通常用声学检测器或捶击顶板的测试方法检测空隙的存在。测试方法应使验

船师满意。 
3.3.2.3 建造工艺文件应规定最大容许空隙尺寸。 
3.3.3 修补 
3.3.3.1 对于超出最大容许尺寸的空隙应进行修补。所有需要修补的区域应进行确认。 
3.3.3.2 修补工艺应在建造工艺文件中详细说明。如果由于需要，其修补工艺与设计

文件中规定的工艺不同时，应事先得到验船师同意。 

3.3.3.3 可采用的修补方法有钻孔法和切割法，应根据空隙的形状和数量来确定修补

方法。修补结果应使验船师满意。 
3.3.3.4 钻孔法修补步骤如下： 
（1）通过测试确定空隙边缘，并在板上作记号。 
（2）根据空隙的形状和尺寸，在空隙边缘附近钻三个孔作为第二次灌注的排气孔。 
（3）在空隙的大约中心部位钻一个灌注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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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进行芯材灌注，直到满出排气孔。 
（5）用焊接方法密封灌注孔和排气孔。 
3.3.3.5 切割法修补步骤如下： 
（1）将需修复区域的顶板用冷切割方法切除。 
（2）去除填充不良的芯材(超过切割边缘至少 30mm)。 
（3）当余留的芯材表面达到清洁和干燥要求后用加衬垫板方法重新装配定位。 
（4）完成嵌补板的对接焊缝。 
（5）重新灌注芯材并密封灌注孔和排气孔。 
3.3.3.6 修补完成的区域用 3.3.2.2 的方法进行检测验证。 
 

第 4 节 焊接 
3.4.1 一般要求 
3.4.1.1 所有焊接应符合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3 篇要求。 
3.4.1.2 焊接工艺应得到 CCS 认可。 
3.4.1.3 焊工应持有 CCS 颁发的相应等级的证书。 
3.4.2 焊缝布置和焊接接头设计 
3.4.2.1 为了保持结构连续性，细节部位应达到光顺过渡和合理的对中。特别应注意

边界条的设计和布置。除非另外同意，边界条应布置在扶强材的上面。 
3.4.2.2 典型节点设计细节见附录。 
3.4.2.3 如应用的节点要求在附录中没有给出，应根据本节的原则制订特殊方案并提

交 CCS 认可。 
3.4.2.4 对于替代的结构布置，如果能通过有限元评估方法证明其满意的性能也可以

接受。 
3.4.3 焊接要求 
3.4.3.1 一般情况下板格间的焊接应在芯材灌注前进行。但如果能保证热输入对芯材

的作用没有影响到板格的性能，则灌注后的钢夹层板（包括预制板格）的板材间的焊

接是可以进行的。建造工艺文件应包含如何处理热输入影响的细节。 
3.4.3.2 小的临时性附件、电缆托架、小管夹等可直接焊在板格的顶板或底板上，不

必用内部加强板。 
3.4.3.3 对进行过少量焊接的顶板或底板应确保：焊缝无裂纹、焊缝附近不存在大于

最大空隙尺寸的空隙。 
3.4.3.4 在高应力区域，应采用深熔焊或全焊透。 
 

第 5 节 覆盖结构的附加过程 
3.5.1 一般要求 
3.5.1.1 本节条款适用于覆盖结构的钢夹层板。 
3.5.1.2 本节包含了对覆盖结构的要求，是附加于本章其他节的要求上的（如适用）。 
3.5.1.3 覆盖结构仅适用于减薄后平均测量厚度等于或大于原来规定板厚的 50％的钢

板。 
3.5.2 钢板表面准备 
3.5.2.1 在原有钢板上的所有安装物都应被除去。在覆层区域的任何潜在泄漏点均应

被封闭。 
3.5.2.2 钢板喷砂后发现的裂纹或气孔在制造开始前应按认可的返修工艺进行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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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3 在安装边界条前将安装部位的原有钢板上的对接焊缝表面磨平。 
3.5.2.4 垫块通常布置在原有的扶强材上方以使新顶板得到平直表面。垫块的厚度可

以调整。 
3.5.2.5 当局部变形较严重，顶板和底板的间距超过 50mm 时，应在垫块之间的区域

放置钢丝网。 
3.5.2.6 对于用非焊接方法把边界条连接到现有钢板的覆盖结构将特殊考虑。 
 

第 4 章 结构设计基础 

第1节 一般规定 
4.1.1 适用范围 
4.1.1.1 本章的要求适用于用钢夹层板建造的甲板和外壳等结构。 
4.1.1.2 为确定钢夹层板要求的尺寸，一般使用本指南规定的规范公式。 
4.1.2 等效要求 
4.1.2.1 作为规范公式的替代，CCS 也接受用直接计算方法确定钢夹层板的尺寸。 
4.1.3 构件尺寸 
4.1.3.1 钢夹层板的构件尺寸是基于等效强度方法，即钢夹层板的强度不小于常规

框架支撑的钢结构的强度。 
4.1.3.2 当钢夹层板结构用作对总纵强度起作用的连续纵向材料的一部分时，结构

也应符合《钢规》有关章节要求。 
 

第 2 节 结构尺寸要求 
4.2.1 适用范围 
4.2.1.1 本节要求适用于钢夹层板结构。 
4.2.2 一般要求 
4.2.2.1 本节给出了钢夹层板的顶板、底板和芯材的尺寸要求。 
4.2.2.2 另外，为满足船体梁强度要求，钢夹层板的顶板和底板的厚度可以增加。 
4.2.3 过渡要求 
4.2.3.1 钢夹层板的厚度从船中区域向首尾端延伸时可逐渐过渡, 见《钢规》第 2
篇 1.2.1.3。 钢夹层板结构与单层钢结构过渡处的规范厚度，tc = trule，应作为基本

厚度，见 4.2.4.3。 
4.2.3.2 钢夹层板应采用锥形过渡。. 
4.2.3.3 钢夹层板与单层钢结构板过渡处的锥度不小于 4:1，过渡处应做局部加强。 
4.2.4 钢夹层板厚度 
4.2.4.1 钢夹层板的顶板、底板和芯材的厚度按图 4.2.4.1 的流程确定，图中给出的

尺寸确定方法与《钢规》等效。 
4.2.4.2 根据图 4.2.4.2 确定的钢夹层板的顶板、底板和芯材的厚度不得小于第 4 节

规定的最小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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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1 trule和 Zrule 的等效尺寸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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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2 顶板、底板及芯材厚度的确定 

4.2.4.3 等效厚度 trule 应根据《钢规》中相关船型有关章节的公式计算。如干

货船船底板的等效厚度应根据《钢规》第 2 篇 2.3.1 要求确定；内底板的等效

厚度应根据《钢规》中特定船型相关要求。 
4.2.4.4 次要构件的等效剖面模数 Zrule 应根据特定船型的相关要求计算。如：

干货船船底纵骨的剖面模数应根据《钢规》第 2 篇 2.6.7.2 和 2.6.12 的要求。 
4.2.4.5 计算trule和Zrule材料系数取为：k = 1。骨材间距取为： s = 700 mm. 

4.2.5 强度因子 

4.2.5.1 钢夹层板的尺寸应根据下式的强度因子 R 标定，该因子可以保证钢夹

层板与传统钢结构强度等效。 
 

 
式中： 

 

Req
c

R kP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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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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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m2 
l =沿纵骨方向的板格长度,m； 
Zrule =等效剖面模数，cm3, 见 4.2.4.4； 

tc =校核处芯材厚度，mm； 
a, b, d 见第 1 章 1.1.3.2； 
t1, t2 = 顶板和底板的厚度，mm，见图 4.2.4.2； 

k 见《钢规》第 2 篇第 5 节； 
4.2.5.2 钢夹层板的强度因子取为： 

 
4.2.6 腐蚀裕量 
4.2.6.1 单个构件的局部腐蚀裕量值见表 4.2.6.1。表中未列构件以及非典型结

构构造的船舶将特殊考虑。 
4.2.6.2 腐蚀裕量值适用于与表 4.2.6.1 直接相连构件。如，同时构成船体甲板

的深舱舱顶，顶板的腐蚀裕量取为： ta = 1.0，底板的腐蚀裕量取为 ta = 2.5。 
4.2.6.3 对钢结构的保护，第 3 节给出了附加要求。对经常用抓斗装卸的船舶，

内底板和底边舱斜板的顶板厚度应该增加，其中： 
 连续木质铺层板，2.0mm； 
 无连续木质铺层板，3.7 mm 

 
腐蚀裕量值                     表 4.2.6.1

结构构件 taR ta1 ta2 
船底外壳 1.0 0.0 1.0 

舷侧外壳 1.0 0.0 1.0 

内底板、底边舱斜板 2.0 1.0 1.0 

构成舱顶的内底板 3.5 1.0 2.5 

强力甲板 2.5 2.5 0.0 

中间甲板 0.0 0.0 0.0 

上层建筑甲板 0.0 0.0 0.0 

水密舱壁 0.0 0.0 0.0 

深舱舱壁 2.5 0.0 2.5 

构成甲板的深舱舱顶 3.5 1.0 2.5 

远离液舱的舱顶 2.0 2.0 0.0 

符号 

taR =规范腐蚀裕量，mm； 
ta1 = 顶板的腐蚀裕量值，mm； 

ta2 = 底板的腐蚀裕量值，mm (主要支撑构件相连的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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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节 覆盖结构要求 
4.3.1 适用范围 
4.3.1.1 本节要求适用于覆盖结构。 
4.3.2 强度因子 
4.3.2.1 覆盖结构的尺寸应根据下式的强度因子 R 标定： 

 
式中： 

纵骨间距，mm； 

，N/mm2； 

见4.2.4.3，mm； 

校核处芯材厚度，mm； 

顶板厚度，mm，不小于  

 底板厚度，mm。 

4.3.2.2 覆盖结构的强度因子取为： 

 
4.3.2.3 顶板和底板的厚度均不得小于第 4 节给定的最小厚度。 

第 4 节 最小厚度 
4.4.1 适用范围 
4.4.1.1 本节的要求适用于新建结构和覆盖结构。 
4.4.2 最小顶板和底板厚度 
4.4.2.1 顶板和底板的厚度应不小于表 4.4.2.1 给出的要求， 表中的厚度值不含

腐蚀裕量。 
 

最小厚度                      表 4.4.2.1 
 最小厚度， mm 

名称 新建结构 覆盖结构 

t1MIN 3.0 3.0 

t2MIN 3.0 50% 建造厚度 

 
4.4.3最小芯材厚度 
4.4.3.1 芯材的最小厚度不得小于15mm。 
 

第5节 屈曲 
4.5.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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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1 本节给出了承受面内单向压缩应力作用的钢夹层板的屈曲强度要求。 
4.5.1.2 一般，结构所有部位的设计压缩应力应满足屈曲强度要求，见4.5.3。 

4.5.1.3 扣除标准腐蚀余量 dt 后的板的屈曲要求应予以满足，评估屈曲特性

时，不包含任何附加的腐蚀余量和船东自愿增加厚度。 
4.5.2 钢夹层板屈曲应力（推导） 
4.5.2.1 承受单向面内载荷作用的钢夹层板的临界屈曲应力 按下式计算： 

 

式中： 

 

见第 1 章 1.1.3.2； 

沿受载方向板的长度，mm； 

 

标准腐蚀折减，见《钢规》第 2 篇 1.6.5 要求。 

4.5.2.2 根据 4.5.2.1 计算出的临界屈曲应力，如果超出 50%给定材料的最小

屈 服 应 力 ， 临 界 屈 曲 应 力 应 考 虑 弹 性 效 应 予 以 修 正 ， 修 正 用

修正公式，如下： 

 

4.5.3 屈曲要求 

4.5.3.1 本小节给出了单向受压钢夹层板临界屈曲应力要求。 
4.5.3.2 板格的屈曲强度要求应满足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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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受压载荷：  

式中： 
 =设计压应力； 

4.5.3.3 设计压应力取为船体梁弯曲应力 ，根据《钢规》第 2 篇 2.2.5.5 计算。

当结构构件承受局部压缩载荷时，设计应力应考虑到这些载荷。 
 
 

第 5 章 主要支撑构件布置原则 
第 1 节 一般规定 

5.1.1 适用范围 
5.1.1.1 本章要求适用于与钢夹层板相连的钢质主要支撑构件。 
5.1.1.2 一般，应用《钢规》中给出的公式确定主要支撑构件的等效尺寸。 
5.1.1.3 对如局部基座、底板、嵌接板、系缆柱等一些结构的尺寸要求在本指南

中不作特别说明。但这些项目的审批将根据经验、公认可行方法和直接计算（适

用时）予以特别考虑。 
 

第 2 节 钢质主要支撑构件布置 
5.2.1 一般要求 
5.2.1.1 主要支撑构件的布置应如下： 
（1）板格的边长比a/b在1.2到1.7之间，其中a为长边，b为短边； 
（2）板格的最长边不得大于 3.6 m。 
5.2.1.2钢质主要支撑构件的跨距见5.2.1.1。钢质主要支撑构件的布置应保证

钢夹层板板格有合适的边长比。为了达到5.2.1.1的边长比可做适当的结构加

强。 
5.2.2 设计节点 
5.2.2.1 钢质主要支撑构件与钢夹层板的典型连接节点见附录。 
5.2.2.2 一般，钢质主要支撑构件应与钢夹层板的顶板和底板相连。 
5.2.2.3 主要支撑构件的布置和设计应保证船体结构有足够的刚度。一般，主

要支撑构件应布置在同一平面并形成连续的横框架。构成横框架的主要支撑

构件的连接应用肘板连接，肘板的尺寸应满足《钢规》要求。 
5.2.2.4 构成横框架的主要支撑构件的连接处应详细设计以降低该处的应力

集中。 
5.2.2.5 主要钢质主要构件应有足够的侧向稳定性，应用腹板加强筋和扶强结

构减少硬点和其他应力集中。 
5.2.2.6 受集中载荷作用的钢质主要支撑构件，当这些载荷不与腹板共面时，

应作适当加强。 
5.2.2.7 甲板和船底上有效连续的钢质主要支撑构件的端部应安装合适的过

渡肘板。 

第 3 节 钢质主要支撑构件尺寸 
5.3.1 一般要求 
5.3.1.1 主要支撑构件的模数和惯性矩应参照《钢规》中特定船型的相关章节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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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主要支撑构件的加强和结构节点见《钢规》第2篇1.2.5要求，对甲板

下纵桁的上部面板构成的的甲板板的厚度要求应满足钢夹层板的顶板和底

板的合成厚度。 
5.3.1.3 另外，对船体梁强度起作用的主要支撑构件，其厚度要求还应满足《钢

规》第 2 篇第 2 节的要求。 
5.3.2 钢质主要支撑构件的几何特性 
5.3.2.1 主要支撑构件不和底板和顶板同时相连，见图 5.3.2.1（b），计算主要支撑构

件的模数时应扣除顶板的厚度： 

 

式中： 

顶板的折减厚度，mm； 

顶板的最小要求厚度，mm，见第 4 章第 2 节； 

 

见第 4 章第 2 节 

 

 
图 5.3.2.1 顶板厚度折减（仅供说明） 

 
5.3.3 腐蚀增量 
5.3.3.1 根据《钢规》要求算出的主要支撑构件已经包含了腐蚀增量要求，无需再加

腐蚀增量。 
5.3.4 有效宽度 
5.3.4.1 主要支撑构件的剖面模数计算时必须考虑带板的有效宽度，有效宽度的计算

见《钢规》第 2 篇 1.2.2.1 的要求。 
5.3.5 船体梁强度 
5.3.5.1 所有船舶，船体梁强度要求应满足《钢规》第 2 篇第 2 章第 2 节要求。 
5.3.5.2 参加船体梁强度的主要支撑构件的尺寸布置应避免结构不连续性而导致应力

突变。 
5.3.5.3 船体中剖面中有效连续的纵向结构应计入总强度，臂长为中和轴到钢夹层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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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垂直距离。 
5.3.5.4 中剖面有效几何特性应根据对总纵强度贡献的有效材料的构件剖面尺寸直接

计算。 
5.3.6 甲板 
5.3.6.1 甲板主要支撑构件的尺寸不小于： 
（1）《钢规》第 2 篇第 2 章第 9 节要求； 
（2）特定船型相关章节的要求。 
5.3.7 承受轮印载荷的甲板 
5.3.7.1 承受轮印载荷的甲板结构的主要支撑构件还应满足《钢规》第 2 篇第 9 章要

求。 
5.3.8 上层建筑 
5.3.8.1 本节适用于上层建筑中间甲板的尺寸要求，所有中间甲板应根据 5.3.8.2 计算。 
5.3.8.2 上层建筑主要支撑构件的剖面模数应满足《钢规》第 2 篇相关章节的要求。

见表 5.3.8.2。 
 

适用规范                           表 5.3.8.2 
船型 适用规范 

所有船型（除海洋供应船首楼甲板室外） 《钢规》第 2 篇第 2 章 17 节 
火车渡船、客滚船、客船 《钢规》第 2 篇第 9 章 

 
5.3.9 双层底 
5.3.9.1 双层底主要支撑结构的要求应不小于： 
（1）《钢规》第 2 篇第 2 章第 6 节要求； 
（2）《钢规》特定船型相关章节的要求。 
5.3.10 外壳板 
5.3.10.1 钢质主要支撑构件的尺寸要求应不低于： 
（1）《钢规》第2篇第2章第7节； 
（2）特定船型的相关章节 
5.3.10.2 适用时，水线下船底和舷侧结构应根据《钢规》第 2 篇第 2 章要求，

考虑抨击要求。 
5.3.10.3 水线以上舷侧结构要求不得低于《钢规》第2篇第2章第7节的要求，

同时还应考虑特定船型相关章节的要求。 

第4节 直接计算 

5.4.1 一般要求 
5.4.1.1 本节给出了直接计算分析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5.4.1.2 钢质主要支撑构件的直接计算要求应参照 CCS相关船型的直接计算

指南。 
5.4.1.3 CCS 指南中的建模及衡准要求同样适用于钢夹层板。 
5.4.2 钢夹层板的结构建模 
5.4.2.1 本小节给出了钢夹层板结构建模的要求。 
5.4.2.2 一般，板单元网格应足够精细以反映板格边界处的应力。建议的钢

夹层板有限元网格尺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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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钢质板材间芯材应有两个单元； 
（2）板材网格尺寸应与芯材厚度相等，保证单元的细长比不超过 4：1；  
5.4.2.3 钢夹层板的顶板和底板应用壳单元模拟，芯材用实体单元模拟。但

当壳单元方法的结果证明与3D实体单元的结果等效时，芯材也可以用壳单

元模拟。两层壳单元节点间的距离为d，见图5.4.2.3。 
 

 
 

图5.4.2.3 壳单元与实体单元混合的钢夹层板有限元模型 
 
 

  第5节 屈曲 

5.4.1 屈曲要求 
5.4.1.1 钢质主要支撑构件腹板的临界屈曲应力应根据《钢规》第 2 篇 2.2.7 的要

求确定，同时还应满足特定船型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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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典型节点设计 
 

 
1. 覆盖结构典型节点设计 
 

船体结构的覆盖结构节点设计细节              表 1.1 

 
  

  
 
 
 
 
 



 

24 

船体结构的覆盖结构节点设计细节（续）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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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结构的覆盖结构节点设计细节（续）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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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结构的覆盖结构节点设计细节（续）       表 1.1 

 

 
船体外舾装设备的覆盖结构节点设计细节          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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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体外舾装设备的覆盖结构节点设计细节（续）     表 1.2 

 
 
 
 
 
 
 
 
 
 
 
 
 

钢夹层板建造的覆盖结构节点设计细节            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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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建结构典型节点设计 

新建结构节点设计细节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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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结构节点设计细节（续）           表 2 

 


	目 录
	第1 章 通则
	第1 节 一般规定
	第2 节 构造
	第3 节 图纸资料

	第2 章 材料
	第1 节 一般规定
	第2 节 原材料
	第3 节 芯材
	第4 节 芯材型式试验

	第3 章 建造工艺
	第1 节 一般规定
	第2 节 施工
	第3 节 试验、检验和修补
	第4 节 焊接
	第5 节 覆盖结构的附加过程

	第4 章 结构设计基础
	第1节 一般规定
	第2 节 结构尺寸要求
	第3 节 覆盖结构要求
	第4 节 最小厚度
	第5节 屈曲

	第5 章 主要支撑构件布置原则
	第1 节 一般规定
	第2 节 钢质主要支撑构件布置
	第3 节 钢质主要支撑构件尺寸
	第4节 直接计算
	第5节 屈曲

	附录 典型节点设计

